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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印发《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境）

外返淮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 

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于 3 月 17 日印发《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境）

外返淮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校防控组〔2020〕19 号）。 

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中央及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有效防范国（境）外疫情“倒灌”风险，坚决防止疫情输入，

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工作成果，现就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国（境）外返淮人员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实施对象 

（一）因公出国（境）现在国（境）外的我校教职工； 

（二）因私出国（境）现在国（境）外的我校教职工； 

（三）回国后需与我校教职工同住一处的教职工亲属； 

（四）在我校任教、现在国（境）外的外籍教师； 

（五）现在国（境）外的我校留学生。 

二、工作任务 

（一）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疏导。 

根据省、市防疫工作部署，从国（境）外返淮人员，一

律直接到淮南市指定隔离点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不得擅自

进入小区或校区。 

从国（境）外返淮人员须事先向所在单位报告，如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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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个人有关信息，自觉接受健康管理和防控措施。对未按规

定主动登记、隐瞒不报或拒不接受隔离、治疗的，扰乱疫情

防控工作的，给予警告及以上行政处分，造成不良后果的，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各单位须及时将政策传达到每位教职工，加强思想引导、

心理疏导，提醒国（境）外返淮人员主动填报信息、服从防

控管理、做好个人防护、积极配合防疫工作。 

（二）加强信息收集和报送。 

1.精准摸排信息。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由各

处级单位负责信息摸排工作，做到全面细致，不得遗漏。 

党委组织部还要梳理党员干部使用护照情况，人事处、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自然科学处还要梳理本部门掌握的出国

（境）未归人员信息，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还要梳理外籍教师

和留学生信息。 

2.及时报送信息。各处级单位在完成信息摸排后，分别

填写《14 天内入境来皖（回）皖人员信息表》《近期入境来

皖（回）皖人员信息表》，报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学校防控办”，联系人：张子扬，手机、微信

号 13500573336）。无五类人员的，实行“零报告”。 

3.强化动态跟踪。信息报送后，各处级单位要采取“人

盯人”措施，保持与国（境）外返淮人员的沟通联络，加强

人员信息动态跟踪，一有情况变化，须于每日上午 12 点前

按原渠道向学校报告，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向学校报告。 

（三）实行“先报告——后启程”。 

国（境）外人员回国返淮必须事先报告，经学校防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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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后，方可启程。报告具体流程如下： 

1.提前 7天报告。因公因私出国人员和教职工亲属，由

教职工本人向所在处级单位报告；外籍教师、我校留学生由

其本人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报告。 

报告内容除上述《信息表》内容外，还应包括：回国理

由、近 14 天旅行史、近 14 天身体健康状况、回国途中停留

站点、回国途中乘坐交通工具（每个阶段航班、车次、接送

车辆的全部信息）、到淮时间等。若信息在报告时无法确定，

须在确定后第一时间向所在处级单位报告。报告人对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负全责。 

2.严格审核审批。主要审核属于哪类人员、是否提前 7

天报告、报告信息是否齐全。 

（1）因公出国人员：教职工所在处级单位负责审核，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后，报学校业务归口管理部门。

学校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其回国理由是否充分，同意回国

的，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学校防控办，不同意回

国的，按原渠道反馈。 

（2）因私出国人员和教职工亲属：教职工所在处级单

位负责审核，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后，直接报学校

防控办。 

（3）外籍教师和我校留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

审核，同意回国的，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学校防

控办，不同意回国的，按原渠道反馈。 

报告信息不齐全的，所在处级单位应安排人员做好信息

跟踪，及时向学校防控办补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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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防控办从严审批。学校防控办根据淮南市有

关要求，形成审批意见，相关单位及时将审批结果通知到拟

回国返淮人员本人。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再安排行程，并及

时向所在处级单位报告行程信息。 

（四）按要求做好人员转接。 

学校防控办要加强与淮南市的沟通对接，按要求协调做

好人员转接，各单位应服从学校工作安排，安排人员协助做

好人员转接，确保人员转接平稳有序。 

（五）共同做好监督工作。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为严防疫情输入，淮南市公布了

举报电话，鼓励共同监督国（境）返淮人员违规行为，携手

维护来之不易的防控局面。 

淮南市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6640051。 

田家庵区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2680217。 

高新区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6629827。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受国外疫情形势影响，国（境）

外回国返淮人员增多。各单位要精准把握形势，牢固树立底

线思维，严格落实“两个不能降低”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抓紧抓细抓实疫

情防控工作部署，着力防范疫情输入风险。 

（二）强化工作落实。各单位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

组织精干力量抓好信息排查，确保情况明、底数清、信息准；

要突出工作重点，采取“人盯人”措施，“一人一策”落实

好防控措施；要加强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协同联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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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合力。 

（三）压实主体责任。各单位要切实扛起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主动担当作为，创

造性开展工作。学校疫情防控督查工作组要充分发挥监督职

能，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对照《关

于对不按规定健康打卡、报送信息行为处理的通知》（校防

控组〔2020〕18 号）精神，严肃处理。 

（党委宣传部供稿） 

【化学工程学院】3 月 13 日上午，学院通过视频会议开

展博士招聘面试工作。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津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等高校的 7位博士参加了面试，其中 5 位博士表

达了签约意向。 

 

 

 

 

 

 

 

【欢迎各部门各单位及时提供工作进展和有关信息】 

安徽理工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宣传教育工作组 

联系人：宫耀    手机（微信）：13855408340 


